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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独资企业法 （一）个人独资企业的性质 1.个人独资企业

不具有法人资格，也无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但个人独

资企业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

（P23）。 2.个人独资企业的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由设立该分

支机构的个人独资企业承担（P25）。 （二）个人独资企业

的设立条件（P24） 只能是大陆自然人，不得是吃财政饭人

员和银行人员等。 2.对企业名称的限制：不能出现’有限’

、’有限责任’或者’公司’字样。 3.出资方式（P24） （1

）各企业差不多，但不能以’劳务’出资（仅合伙企业适用

）。 （2）投资人可以个人财产出资，也可以家庭共有财产

作为个人出资。注意：①不能以家庭其他成员的个人财产作

为自己的出资。②个人财产和家庭共有财产没有先后执行的

顺序。③以家庭共有财产出资的，如果在工商登记时没有在

设立申请书中注明的，视为以个人财产出资。 （三）事务管

理（P26） 投资人可以自行管理企业事务，也可以委托或者

聘用他人负责企业的事务管理。 1.投资人的内部限制不得对

抗善意第三人；但如果受托人超出职权限制给投资人造成损

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P29）。 （四）解散和清算 1.

解散事由（P27） （1）投资人决定解散；（2）投资人死亡或

者被依法宣告死亡，无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决定放弃继承； 

（3）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2.清算人（P28） 投资人可以自

行清算或者由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进行清算。 3.

债权申报期限（P28） 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



在公告之日’60日’内。 4.财产的清偿顺序（P28） （1）所

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 （2）所欠税款； （3）其他债

务。 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

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 5.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

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但债

权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要求的，该责任消灭

（P28）。 （五）民事赔偿责任的优先执行 违反《个人独资

企业法》的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金、罚款

，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

首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合伙企业法 特征：①承担’无

限连带责任’ ②’人和性质’③’契约式’企业 （一）《合

伙企业法》的调整范围（P31） 工商机关登记的、以自然人

为合伙人的企业 （二）合伙企业财产的转让（P34） 1.内部转

让，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 2.对外转让经其他合伙人一

致’同意’。3.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

’的，必须经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未经其他合伙人

一致同意的，其出质行为无效，或作为退伙处理；给其他合

伙人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三）必须经全体合伙人

一致同意的事项 1.合伙企业的事务管理方式： ①共同管理；

②委托一名或者数名合伙人管理企业事务。或委托第三人管

理。 2.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重大事项（P35） （1）处

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 （2）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 （3）转

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 （4）向

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5）以合伙企业名

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6）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

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其他事项：（1）合伙人以劳务出资； 



（2）对外转让财产份额； （3）合伙人以财产份额出质； 

（4）合伙人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或者合伙协议另有约定

，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同意）。 （四）合伙损益分配原则

（P37） 1.损益分配的’时间’ ：可以按年度进行分配，也可

以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分配。 2.损益分配的’比例’①按合伙

协议的’约定’。 ②未约定的，各合伙人’平均分配’。③

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

合伙人承担全部责任。 （五）非合伙人参与经营管理 1.该事

项须经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 2.被聘任的经营管理人员无

需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合伙企业对被聘任

的经营管理人员职权的内部限制，（对外）不得对抗善意第

三人；但被聘任的经营管理人员超越授权范围给合伙企业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